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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关于对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445 号），针对关注函提出的事项，公

司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对相关事项回复说明如下： 

1．根据本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

的规定，关注、核实相关事项，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

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1）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

格式》中其他事项类第 1 号《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格式》的规定，对

股价异动情况关注与核实，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均进行书面

问询并获得书面回复。 

2022 年 8月 8 日，公司股东深圳市浩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深圳

市人人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何金明、股东张政与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文

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西安通济永乐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股权转让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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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性公告》；2022 年 8 月 11 日披露了《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要约收购报

告书摘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2 年 10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要约收购

事项的进展公告》；2022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2 年 12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公告》。截止目前，股权转

让事宜相关工作均在积极有序推进中。 

除上述股权变动事项以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

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2）公司主营业务为商品零售连锁超市经营，目前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

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2．根据本所规定，向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说明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并要求其书面回复。 

回复：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进行了书面函询并获得书面回复。公司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深圳市浩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市人人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何金明、张政的股权变动事项正在积极有序推进中。 

2022 年 11 月 4 日，控股股东根据整体资金安排及自身生产经营需要将持有

的上市公司 8800 万股（占总股本 20%）流通股股票办结质押登记手续。融资总

额 3 亿元，股票质押担保期限自 2022 年 10 月 31 日起，2022 年 12 月 10 日止，

为期 40 天。2022 年 12 月 12 日，控股股东对前期已质押的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

手续，融资业务还款时间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已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披露

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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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

重组计划和其他对公司存在重大影响的事项。如届时公司控股股东需要筹划相关

事项，上市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3．根据本所相关规定，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

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自 2022 年 12 月 6 日至今，公司未接待过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现场调

研。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多以电话沟通的形式和投资者平台提问的方式对公司给予

了关注。投资者平台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与疫情相关的复产复工情况、抗疫药品

销售情况等方面，与公司业务发展相关的双十二促销活动、公司跨境商品业务、

向公司了解是否发展有一些新业务等相关情况。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电话关注的

问题主要集中在股权转让事宜进度情况。公司证券部均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妥善

的回复，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4．核查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你公

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回复：公司证券部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股票交易自查通

知，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自身及直系亲属在股价异动期间是否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进行自查，并书面签字

确认回复《股票交易自查回函》，确保核查结果真实准确。根据《股票交易自查

回函》显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股价异动期间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亦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同时，公司董事会对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提示，提醒公司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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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回复！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2 月 20 日 

 


